
 

“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规范“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工作，根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关于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财建〔2019〕

287 号)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各子

项实施指南的通知》（国粮规〔2019〕183 号）等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是指符合“中国好粮油”系列标

准，且具有地域特色、品牌影响力大、消费者认同度高的优质粮油产

品。 

第三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工作，坚持客观、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不得向企业收取审核费用。

编制申报材料和检验检测等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第二章 遴选范围及要求 

 

第五条  参选产品从各省级“好粮油”产品中择优产生，生产企

业自愿参加“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 



第六条  遴选产品范围包括：大米、小麦粉、挂面、食用植物

油、杂粮杂豆、食用玉米等成品粮油。 

第七条  参选产品应是以中国境内种植的优质粮食、油料为原

料加工生产的产品。 

第八条  遴选采取“一品一报”的方式，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

“中国好粮油”称号有效期为三年，期满经复审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九条  中国粮油学会是“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实施主体，

主要负责“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监督及遴选结果公示和名单发布

等工作。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质检研究分会(以下简称“质检分会”)作

为“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承担机构，主要负责申报材料的接收、形

式审查和专家审核等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十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科学研

究院”)作为“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技术支持单位，主要负责组织

产品抽检等相关技术工作。 

第十一条  省级“好粮油”遴选实施主体负责组织省级“好粮

油”产品遴选和择优推荐“中国好粮油”产品等工作。 

 

 

 



第四章  遴选程序 

 

第十二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程序为企业申报、省级推

荐、形式审查、专家审核、随机复检、公示及发布。“中国好粮油”

产品遴选涉及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均适用回避制度。 

第十三条   企业申报。获得省级“好粮油”产品称号的生产企

业按照本办法的要求自愿进行申报，并承诺使用“中国好粮油”称号

的产品品质不低于申报书中检测报告所检样品的品质，对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省级推荐。省级遴选实施主体在对申报产品和企业

进行材料审查和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择优推荐符合本办法相关规定

的本省（区、市）“好粮油”产品参加“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并

对推荐产品及企业条件的符合性负责。 

第十五条  形式审查。按照本办法相关要求，随机抽取省级遴

选实施主体选派有关负责人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进行审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取消遴选资格。 

第十六条  专家审核。各省（区、市）推荐粮油储运、粮油加工、

粮油质检、食品安全、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中国好粮油”

专家库，从中按专业随机抽取专家，组成审核专家组，专家组人数应

为单数且不少于 5人，专家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参选产品进行审核，

确定“中国好粮油”产品拟入选名单。 

第十七条  随机复检。委托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资



格的专业粮油检验机构，对拟列入“中国好粮油”产品初步入选名单

的产品随机抽样进行质量复检。质量复检不符合规定的产品不得遴

选为“中国好粮油”产品。 

第十八条  公示及发布。通过专家审核和复检的“中国好粮油”

参选产品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

“中国好粮油”产品，并将名单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五章  参选产品及生产企业的条件 

 

第十九条  参选产品应符合“中国好粮油”系列标准，并应有具

备 CMA 资格的粮油检验机构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报告。 

第二十条  参选产品品种、产地等信息应清晰准确，应提供包

括生产基地、订单合同等相关证明；对于多品种、跨区域的原料来源，

应当注明其在产品中所占比例，并提供相应证明。 

第二十一条  参选产品应为申报企业组织加工生产的自有品牌

产品，已实现量产，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及消费者认

同度。 

第二十二条  被推荐参加“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企业还应

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二）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正式投产 2 年



及以上；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商标至少满２年，注册商标有

效，注册范围涵盖参选产品； 

（四）实施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第三方机构

认证的质量相关管理体系，并具有开展内部质控必需的检测仪器设

备及技术人员； 

（五）应纳入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并在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进行备案； 

（六）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原则上，年产能需满足下表中企业

所在区域最低要求并经过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确认。 

注： 主产区有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

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主销区有北京、天津、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产销平衡区有山西、广西、重庆、

申报品类 

申报企业年产能（以原粮计）最低要求 

（万吨/年） 

主产区 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 

大米 5 4 3 

小麦粉 10 15 5 

食用植物油 5 12 3 

挂面 2 1 0.5 

杂粮杂豆、 

食用玉米 
0.8 0.6 0.3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七）连续 2 年盈利，运营稳定； 

（八）近 2 年无因产品质量问题、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环境污染

事件、税收违法行为、侵犯知识产权、不良信用记录和消费投诉等被

相关行政部门处罚，无其它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六章  结果运用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图形证

明商标管理规则》相关规定，申请使用图形证明商标，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十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缴纳使用该图形证

明商标产生的相关费用。 

第二十四条  将“中国好粮油”产品列入《“中国好粮油”名录》，

通过粮食行业重大活动、媒体、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二十五条  向中国好粮油电子交易平台推荐“中国好粮油”

产品。 

第二十六条  在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等全国性展会活动中，组织

“中国好粮油”产品展，进行集中宣传推介。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实行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对



已入选《“中国好粮油”名录》的产品进行年度随机抽检，检测结果

不合格的，撤销其称号，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八条  “中国好粮油”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称

号，其生产企业 4 年内不得再申报。 

（一）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行政部门处罚的； 

（三）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或其它失信行为被行政部门列入

失信人名单或受到处罚的； 

（四）生产经营出现问题，不具备“好粮油”产品生产能力的； 

（五）有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六）有其它影响“中国好粮油”声誉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  参与“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专家、相关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参与“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资格，

专家同步从专家库中移除，并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责任；涉嫌违

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一）向外界或参选企业泄露审核工作相关重要信息，而影响公

正遴选的； 

（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三）收受参选企业财物等违反廉洁规定的； 

（四）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三十条  参加“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的相关企业有弄虚作

假、向审核专家或工作人员行贿等干扰审核和遴选工作行为的，取消



企业当年参选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粮油学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